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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 
 

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 
 

二零零五年三月三日會議上  
議員要求提供的補充資料  

 
 

引言  

 

 在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於二○○五年三

月三日舉行的會議上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警方就處理家

庭暴力事件的訓練詳情；有關修訂《家庭暴力條例》的時間表；

以及社會福利署就地區福利規劃中所考慮的因素。本文件旨在載

述議員要求提供的補充資料。  

 

 

詳情  

 

(一 )  警方就處理家庭暴力事件的訓練  

 

2. 在警務人員整個職業生涯的不同階段中，警隊一向有為他們

提供處理家庭暴力事件的培訓。例如，每名警員在服務警隊的首

五年內，會接受最少十一節有關「家庭暴力」的訓練課程。例如

在加入警隊時接受的「基本訓練」、加入分區工作時的「在職訓練」

及服務警隊第五年或接近第五年期間的「進修及發展訓練」。複修

訓練則會透過「警署警長和警長晉升課程」、「分區訓練日」，以及

由社會福利署安排的海外專家主講的研討會提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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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其他與處理家庭暴力所需的相關技巧的課題如「受害人心

理」、「以同理心聆聽和回應」和「受害人約章」的課題，亦已納

入於各項訓練的內容裡。  

 

訓練的目標  

 

4. 此等訓練的主要目標是使警務人員具備處理家庭暴力所需

要的能力。雖然每項訓練課程的內容和修業期可能不同，但所有

訓練均具備以下列三項重點：  

 

 (a) 警方介入家庭暴力事件的重要性；  

 (b) 正確的處理和轉介程序；及  

 (c) 以關懷、敏銳的觸覺、持非審判的態度和溝通技巧

去建立信任。  

 

訓練的形式與曾受訓警務人員的人數  

 

5. 基本訓練、發展訓練和晉升課程均在警察訓練學校進行。

導師均為富有經驗且曾接受教學訓練的警署警長和總督察擔任。

訓練課程的形式包括堂上講課和實習課程。  

 

6. 所有學警必須接受基本訓練，而所有初級警務人員須在首

五年服務警隊期間接受進修及發展訓練課程。在獲得晉升後，需

要修讀晉升課程。  

 

7. 作為在職訓練的一種，每名警員從警察訓練學校畢業後首

四個星期內，皆由一名指定的督導警員負責指導。每名督導警員

必須成功修畢督導警員訓練課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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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讀複修課程的次數  

 

8. 所有初級警務人員 (督察級以下的人員 )均需要出席每六至

八個星期舉行一次為期一天的分區訓練日，作為複修或在職訓

練。每一個訓練日都會包含一個課題，而警隊會為每項課題準備

一套訓練日教材。分區訓練小組的成員 (由總督察至警長 )均曾接

受訓練，並獲提供有關每項課題的訓練手冊。以幫助他們訓練其

所屬分區的前線警務人員。  

 

9. 「虐待兒童」、「家庭暴力」和「受害人心理」分別於一九

九八年十二月、二○○一年一月與二○○四年三月被納入為訓練

日的課題。在二○○四年年初，「家庭暴力」再度被安排為訓練日

的課題，而訓練日的課程內容經全面檢討後，其重點放在家庭暴

力的複雜性及矛盾性上，從而提高人員在處理家庭暴力事件時的

敏感度。為達至這個目的，該項更新了的訓練日課程不單加入了

以往個案中個別人士的經驗，亦加入了一位著名的家庭治療師的

經驗與人員一同分享。同時亦以真實個案研究作出討論，以引發

其思考。另外，亦再次重覆強調危機評估和轉介有關人士至社會

福利署或非政府機構的重要性。  

 

10. 在二○○四年七月至十月期間擧行的訓練日，大約有

16,000 名 (75%)初級警務人員接受訓練。訓練日舉行期間，本地

的社會工作者獲邀到場與警務人員分享他們的經驗。如有需要，

分區訓練人員亦可自行決定把訓練日的課程隨時進行複修訓練。  

 

11. 此外，警方亦舉辦研討會作為推動和加強各分區督導人員

對家庭暴力問題的了解。前線和督導人員將繼續出席由海外或本

地專業人士主講的研討會。  

 

12. 警隊會致力為警務人員繼續提供處理家庭暴力的訓練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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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有關訓練的內容。而訓練的內容、修業期及形式會因應家庭

暴力情況轉變和其他專業人士提供必須的專門知識或協助而作出

相應的檢討。為方便所有警務人員參閱資料，有關「家庭暴力」

的訓練日教材已上載至警隊內部的電腦系統。  

 

 

(二 )  修訂《家庭暴力條例》的時間表  

 

13. 政府當局就處理家庭暴力方面設有完善的法律架構。其中

包括  《家庭暴力條例》(香港法例第 189 章 )，該條例為受家庭暴

力影響的已婚或同居配偶及其孩子提供保障。政府現正檢討《家

庭暴力條例》，研究現行的法律架構是否有需要改善，以及如有需

要，應如何作出改善。研究的範圍包括應否把條例的適用範圍延

伸至涵蓋其他親屬；應否修改家庭暴力的定義，及如有需要該如

何修改；應否加強法院發出付於強制令的逮捕權書的權力；應否

延長禁制令的有效期；應否把強制輔導納入為判刑選擇之一；是

否可以在條例中引入禁止纏繞行為的條文等。我們會仔細研究有

關問題，並在過程中充分考慮立法會議員和民間代表所提出的意

見，以及外國的經驗。  

 

14. 有關檢討正在進行中，我們期望可儘快得出結論。如有修

改法例的需要，我們會按照一貫程序諮詢立法會和提交修訂條例

草案。  

 

 

(三 )  地區福利規劃  

 

15.  社會福利署（社署）的福利專員一直在地區層面上發揮其

功能，透過各種模式和方法，評估地區福利需要，進行地區福利

規劃和協調各項服務。福利專員亦會協助部門確定服務需要，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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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服務不足之處，以及推行社會福利政策。在社署制定地區福利

規劃指引和地區福利需要社會指標前，福利專員一直有採用一些

共通的模式和工作方式，以進行福利規劃，所考慮的因素，包括

地區的人口及社會經濟資料、地區特點及動態、地區的服務提供

情況、政策綱要等等。  

 

16.  舉例來說，為了協助推行家庭服務重整計劃，以成立綜合

家庭服務中心，部門會考慮多項社會指標和其他因素，以評估各

區社會問題的複雜程度。曾考慮的社會指標包括新來港定居人

士、長者人口、家庭服務個案的數目、虐待兒童和虐待配偶個案

的數目、按個案類別（單親家庭、低收入人士、失業人士）劃分

的綜援個案數目、青少年犯罪率及低教育水平等等。  

 

17. 現時制定的地區福利規劃指引，旨在綜合福利專員目前採

用的良好工作方式。指引亦闡述一套較為標準的規劃綱領和規劃

方法，以供福利專員依循，但同時容許福利專員因應個別地區的

特點和需要，靈活行事。此外，我們亦編製了一套社會指標，作

為指引的一部分，以為不同地區多方面的社會情況提供統一的量

度標準，同時作為評估地區福利需要概況及找出服務不足之處的

其中一項工具。社署會在二○○五至○六年度第一季，備妥指引

擬稿和整套社會指標，以進行外界諮詢。  

 
 
 
衞生福利及食物局、  
社會福利署、  
香港警務處  
二○○五年四月  


